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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226 证券简称：华电科工 公告编号：临2025-057

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署 2.65 亿元超超临界电厂百万千瓦机组

六大管道合同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近日，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江苏国信

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《国信扬电三期 2×100 万千瓦扩建项

目六大管道管材管件及工厂化配制采购合同》，合同金额约为

26,530.70 万元人民币（含税）。公司为该项目提供的 100 万千瓦超

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，具有高效清洁、技术创新、调峰能力

强、智慧化程度高的特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合同买方情况

企业名称：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资本：100000万人民币

住所：扬州市经济开发区八里镇

成立日期：2008年11月13日

法定代表人：解其林

主要股东：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、扬州市扬子江文旅投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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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泰州市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电力生产，供热，工业供水，电力技术服务，粉煤灰

的生产与加工，粉煤灰、石膏及电力相关产品的销售，煤炭销售。

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

在产权、资产、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。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

合同标的：2×1000MW 六大管道管材管件及工厂化配制供货

合同金额：26,530.70万元人民币（含税）

结算方式：本合同价格包括合同设备（含备品备件、专用工具）、

技术资料、技术服务等费用，还包括合同设备的税费、运杂费、保险

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费用。合同价款分为预付款、到货款、调试

验收款、质保金等。

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生效起，12个月内分批完成全部交货（以设计

联络会为准）。

违约责任：合同约定了质量违约、交货迟延违约、关键技术资料

迟延交付违约、执行延误违约、性能违约等责任。

合同生效条件：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须经法定代表人

书面授权委托）签字，并加盖双方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后正式生效。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，合同金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营业收入的3.52%。

本合同作为公司深耕大客户市场、持续巩固传统业务行业地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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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杆项目，具有关键的市场战略示范意义。该合同的成功签订，不仅

是集团外客户对公司“华电管道”品牌的高度认可，更是对公司核心

技术研发实力、产品质量稳定性及全流程服务专业性的深度信赖；合

同的顺利履行将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注入积极动能，对后续市场拓

展与强化行业地位具有重要支撑意义。2024 年公司四大/六大管道业

务签订合同 18.79 亿元，本合同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四

大/六大管道市场占有率，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影响力，增强公

司在四大/六大管道领域的品牌影响力。

四、合同履行风险提示

项目的执行过程有一定的不可控因素，比如环保政策发生较大变

化，会引起人员、设备和材料价格的变动，如果遇到市场、政策、法

律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

部无法按期正常履行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

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，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信息披露。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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